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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航海学会 2022 年 12 月《关于印发 中国航海学会 2022 年度第二

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航学发〔2022〕247 号）的要求，由特嗨氢能检测（保

定）有限公司负责制定团体标准《燃料电池船舶安全要求和风险评估方法》。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包括：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公司、大连海事大学。 

标准制定牵头为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公司，全面负责组织开展本标

准研究和制定工作，统筹标准的编写和审查，组织项目调研、资料检索收集、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编写，负责标准内容中核心关键参数的研究和确定，为本项

目燃料电池船舶在实际运行的安全要求和风险管理提供指导；标准参编单位大

连海事大学负责项目研究的业务支持，参与项目调研、资料检索收集、标准主

要技术内容编写工作，负责标准编写的业务工作，参与标准内容中核心关键参

数的研究和确定，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三）主要工作过程 

自 2019 年氢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我国各部委密集出台各

项氢能支持政策，内容涉及氢能全链条关键技术攻关、氢能示范应用、基础设

施建设等。2022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

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以实现“双碳”目标为总体方向，明确了氢

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

氢能产业上升至国家能源战略高度。 

随着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燃料电池船舶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燃料电池船

舶的安全航行备受关注，但目前国内关于燃料电池船舶安全航行的技术要求处

于空白状态，标准发展滞后于产业和市场需求。因此制定满足燃料电池船舶安

全航行需要的技术要求是非常必要的，在船舶航行领域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制定的准确性，且充分反映实际情况、能够真正提高我

国燃料电池船舶安全管理的规范性，保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特嗨氢

能检测（保定）有限公司、大连海事大学等单位接到标准任务后，立即着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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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制定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22 年 6 月～2022 年 7 月，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标

准编写组。标准编写组广泛收集了与燃料电池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法

规政策，如 GB/T 34872-2017《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供氢系统技术要求》、GB/T 

26990-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车载氢系统 技术条件》、GB/T 29729-2013《氢

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GB 50058-2014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D14-2022 《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MSA 2022 第 22 号公告《氢

燃料电池动力船舶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水上交通事

故统计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23 号）等。同

时认真查阅了《综合安全评估（FSA）方法及在船舶交通管理水域的应用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2011 年 4 月）、《基于 FSA 方法的柴油—LNG 双燃料动力船

舶加注过程风险评估》（《中国水运》2016（04））、《LNG-锂电池混合动力

内河货船风险评估》（《江苏科技大学》2020（04））等大量公开出版的文献

资料。 

对国内燃料电池船舶的安全要求和风险管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标准编写

原则、主要依据及标准编写的方法，构建了标准的总体构架。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 月，标准编写组开展了调查研究，与燃料电池的

研发设计单位、新能源船舶等相关单位进行了交流，听取了企业意见，课题组

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信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编写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3 年 6 月～2023 年 8 月，编写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发给各参编

单位，汇总各方意见，并组织了编写组内部视频讨论会，召集特嗨氢能检测（保

定）有限公司、大连海事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对标准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

意见。 

2023 年 9 月，针对《燃料电池船舶安全要求和风险评估方法》完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向学会发起征求意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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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胡乃武、张英、邢辉、王大威、尹一和等人。具体

工作如表 1 所示。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分工 

1 胡乃武 
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

公司公司 

主持标准的编写工作，负责组织和协

调，制定标准编写框架，全面参与标

准内容的编写，同时审核标准征求意

见汇总处理表和标准编制说明。 

2 张英 
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

公司公司 

负责组织到设计、制造、改造和使用

单位调研，整体把握标准编写进度，

参与编写“3 术语和定义”，参与标准

的内部审核工作。 

3 邢辉 大连海事大学 

参与制定标准编写框架，负责资料收

集并参与调研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

意见修改。 

4 王大威 
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

公司公司 

参与制定标准编写框架，重点负责参

与标准的内部审核工作及标准征求

意见的处理工作。 

5 齐贺宇 
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

公司公司 

参与制定标准编写框架，重点负责参

与标准的内部审核工作及标准征求

意见的处理工作。 

6 魏一 
海大清能船舶（大连）

有限公司 

参与制定标准编写框架，重点负责参

与标准的内部审核工作及标准征求

意见的处理工作。 

7 尹大和 
海大清能船舶（大连）

有限公司 

参与制定标准编写框架，重点负责参

与标准的内部审核工作及标准征求

意见的处理工作。 

8 郑贺婷 
特嗨氢能检测（保定）有限

公司公司 

参与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规范的收

集，参与标准内容的编写和标准全文

文本整理、GB/T 1.1—2020的执行。

整理标准流程材料，对接学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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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为确保标准条文所列的技术要求科学、合理、规范，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遵

循“规范性、一致性、服务应用、适应性”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规章，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的

原则要求进行的，并参考了单位、符号、用语的相关标准，保障了标准文本编

写的规范性。 

（2）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过程查阅了与之相关的标准，确定的技术要求等内容按照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顺序优先引用或参考；保持与近年来出台以及即

将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新技术紧密结合，增强标准关联性、协调性、适

用性和统一性，避免出现矛盾。 

（3）服务应用原则 

标准起草组组织开展了多次的技术及应用调研和内部研讨会，系统性地研

究了燃料电池船舶的构成及特点和应用场景，得出本标准制定应坚持以实用性

和可靠性为主，重点围绕散货装卸机械化学抑尘系统的技术要求，同时充分考

虑燃料电池船舶的运行条件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制定服务于燃料电池船舶的

安全技术要求和风险识别评估的方法。 

（4）适用性原则 

标准既要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又要有适用性，标准制定过程充分考虑了国

家、行业在绿色能源动力应用的相关政策，为标准的适用性提供政策支撑。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具体标准条款说明如下： 

1.标准名称 

本文件原标准名称为“燃料电池船舶安全要求和风险评估方法”，英文名

称为“Safety requirements and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for fuel cell ve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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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船舶的安全要求，包括一般设计准则、氢系统安全

设计一般原则、氢安全系统、船舶布置、氢系统及零部件、通风、监控预警与

应急处理、消防等方面的要求。提供了燃料电池船舶的风险评估程序及方法，

包括燃料电池船舶安全事故风险评估准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

风险应对和监督检查。 

3.术语和定义 

（1）条款 3.1.1 

“涉氢系统”是本标准中一个重要的术语，为便于对本标准后续条款的解

读和应用，本文件基于对燃料电池船舶结构和系统运行的原理对“涉氢系统”

进行了定义。 

4.安全要求 

（1）条款 4.1 

本部分规定了燃料电池船舶设计过程的氢安全的一般设计原则，鉴于氢易

燃易爆的特性，参考了电动控制器的相关安全要求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供氢

系统的技术要求，对氢燃料电池船舶整体设计及重点涉氢区域和部件的安全防

护进行了规定，同时规定了对涉氢区域的监测和应急情况的处置要求。 

（2）条款 4.2 

本部分引用了《MSA 2022 第 22 号公告氢燃料电池动力船舶技术与检验暂

行规则》对船舶整体安全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 

（3）条款 4.3 

本部分结合燃料电池的的实际安全风险和运行情况，规定了“被动安全系

统”和“主动安全系统”以保证船舶在任何情况下的整体安全。 

（4）条款 4.4 

本部分结合燃料电池船舶的机构和涉及原理，对部件材料、燃料电池堆、

燃料电池系统、氢气瓶、管路、阀门及附件、电子元器件等涉氢系统及零部件

的安全性要求进行了规定，文件引用了包括部件设计及验证试验等相关技术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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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款 4.5 

本部分规定了燃料电池系统涉氢区域内的通风系统的技术要求，对通风系

统的结构设计进行了限定。 

（6）条款 4.6 

本部分基于燃料电池船舶涉氢的高危场景，结合船舶结构和系统的工作原

理，对燃料电池船舶的加氢安全、储氢安全、氢泄漏安全以及紧急状态的安全

处置和消防要求进行了规定，保证氢燃料进入船舶后的整个运行过程得以监控，

并能够在紧急时刻得到预警和应急的处理。 

5.风险评估 

（1）条款 5.1 

本部分结合风险的潜在性和持续性，对风险的评估时机、评估主体、评估

内容、评估方法以及评估开展的程序进行了综合性说明，规范了工作开展的主

体及主要参与人员，采用最合理的评估方法开展评估，以保证燃料电池船舶在

各个阶段的潜在风险能够被尽可能的识别出得到解决。 

（2）条款 5.2 

本部分结合燃料电池船舶安全事故频率和事故危险后果分析，规定了风险

评估前的准备工作，并提供了风险准则的确定原则和方法。 

（3）条款 5.3 

基于燃料电池船舶结构和系统原理的理解，本部分给出了包括涉氢系统、

燃料电池系统、燃料电池电堆以及储氢系统等结构的可能产生风险的结构和部

件的基本部分，并参考相关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分析推荐比较适合燃料电池船舶

安全风险识别的几种方法。 

（4）条款 5.4 

本部分对燃料电池船舶识别后的风险源分析内容及方法给出指导，规定了

分析应包含事故原因分析和潜在后果分析两部分。 

（5）条款 5.5 

本部分提供了典型风险评价的计算方法，目的是通过定量的方式对风险进

行准确清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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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条款 5.6 

本部分规定了针对燃料电池船舶风险发生的因素应制定相应的措施保证风

险的降低或消除。 

（7）条款 5.7 

本部分规定了风险识别、评估及应对的过程的因素和条件应进行检查和监

督，保证风险评估过程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8）条款 5.8 

本部分规定了燃料电池船舶风险评估过程应保持持续准确的记录，以确保

所有信息能够被分析、验证和复现。 

 

三、主要试验验证、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不涉及需要试验验证的条款。 

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成为燃料电池船舶安全要求和风险评估的有效标

准。本标准的执行不仅为燃料电池船舶设计、生产及运行单位提供了技术依据，

而且还对保护用户利益、保证航行安全性有着明显的效果，能有效降低风险事

故产生的经济损失和安全发生概率，提高燃料电池船舶航行安全，对于推动绿

色能源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对

比情况 

    本标准与现行燃料电池安全相关标准相接轨，且安全要求更为严格，未采

标。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 GB/T 27748.1-2017《固定式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第 1 部分：安全》、

GD14-2022《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MSA 2022 第 22 号公告 《氢

燃料电池动力船舶技术与检验暂行规则》等现行标准以及相关的法规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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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七、标准过渡期及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是燃料电池船舶中关于发动机的安全措施及安全设计以及燃料电池

船舶风险评估方法的重要标准，应从生产企业开始贯彻实施，对设计、制造和

使用等凡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应在标准实施之前完成修改与补充，达到标准

的要求，为加快本标准的实施，建议本标准发布即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规范了燃料电池船舶设备应符合的相关安全标准和规范，将有效的

指导燃料电池船舶设计人员、装配人员、操作人员、检查维护人员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所需注意的安全要求，同时提醒了设计人员、装配人员、操作人员、检

查维护人员应在设计、装配、操作、检查维护前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紧急预

案，以应对各种紧急情况，减少人民生命及财产损失，将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需要有关方面政策、法规及管理规定的支持，建议制定或修

订有关方面的管理政策、措施，使该标准的制定内容得到较好的贯彻、实施，

促进燃料电池船舶设计、装配、操作和检查维护等相关单位的推广应用，并建

议相关单位按本标准严格执行燃料电池船舶安全要求和风险评估方法；同时建

议做好该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问题。 


